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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卫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“蓝天碧水·绿色 
城乡”专项行动牵头任务“五定”方案 

 

为认真贯彻落实《国务院关于印发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的

通知》（国发〔2013〕37 号）、《国务院关于印发水污染防治行动

计划的通知》（国发〔2015〕17 号）、《国务院关于印发土壤污染

防治行动计划的通知》（国发〔2016〕31 号），有效改善我市空

气、水、土壤环境质量，创造干净整洁、和谐优美的生态环境，

按照《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中卫市“蓝天碧水·绿色城乡”

专项行动方案的通知》，确保各项牵头任务有效落实，特制定“五

定”工作方案。 

一、工作任务 

（一）全面淘汰燃煤小锅炉。全市各县（区）城市建成区淘

汰 20 蒸吨/小时以下燃煤锅炉。2016 年，全市淘汰 20 蒸吨/小时

以下燃煤锅炉 70 台，其中，沙坡头区、中宁县、海原县分别淘

汰 29 台、28 台、13 台。2017 年，沙坡头区、中宁县热电联产

项目供热管网覆盖范围内 20 蒸吨/小时以下燃煤锅炉全部淘汰。

2018 年，中卫市城市建成区以内基本实现无燃煤锅炉（热电联

产、调峰和应急保障锅炉除外）；工业园区实现集中供热和热电

联产，逐步取消分散燃煤锅炉。该项工作与市环保局共同牵头负

责。 

责任领导：仇元定 

责任单位：物业办 

责 任 人：申军华 

完成时限：2018 年 12 月 31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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配合单位：市财政局、工信局 

落实单位：各县（区）人民政府（管委会） 

（二）强化建筑施工扬尘监管。实施从土方开挖到工程竣工

全过程扬尘污染控制。2016 年，将施工扬尘污染治理纳入建筑

工地安全生产标准化年度考核，在工地周边标准化围挡、物料堆

放防尘覆盖、出入车辆冲洗、施工现场地面硬化等四个方面，扬

尘防治措施达标率达到 100%。特别是土方开挖和填筑等易产生

扬尘污染的施工作业，必须实施喷雾降尘。清扫场地和楼层必须

采用湿法作业，高空作业和施工垃圾实行集中袋装或通过管道输

送运至地面，不得抛撒；遇到 4 级以上大风天气，应停止土方开

挖等产生扬尘的作业，并在关键地区加大喷雾降尘等措施的频

次。城市建成区内不得利用空地堆存建筑垃圾等，批而未建用地

及渣土堆放场所防尘措施落实率要达到 95%以上。 

责任领导：冯进强 

责任单位：建管科  质监站 

责 任 人：马逸为  张国泰 

完成时限：2018 年 12 月 31 日 

配合单位：市公安局 

落实单位：各县（区）人民政府（管委会）、市政府各有关

部门 

（三）整治城市黑臭水体。认真落实住房城乡建设部、环境

保护部关于黑臭水体整治要求，采取控源截流、清淤疏浚、生态

修复等措施，加大城市黑臭水体整治和修复。对城市建成区范围

内水体进行全面摸查，向社会公布城市黑臭水体目录，认真查清

水体污染原因，制定整治方案和实施计划，明确治理责任单位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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达标期限。按季度报告治理进度，每半年向社会公布治理情况。

2017 年年底前，黑臭水体治理取得阶段性进展。2018 年，城市

建成区污染严重水体大幅度减少。2017 年，取缔所有违规排污

口，基本完成水岸线生态修复。各县（区）启动黑臭水体排查整

治，并向社会公布排查结果。2018 年，基本消除黑臭水体，各

县（区）黑臭水体整治取得阶段性进展，全市城市水环境大幅改

善，消除严重污染水体。 

责任领导：仇元定 

责任科室：建设科 

责 任 人：段宏安 

完成时限：2018 年 12 月 31 日 

配合单位：市环保局、水务局 

落实单位：各县（区）人民政府（管委会） 

（四）持续开展水污染防治工作。在全面开展水污染防治工

程项目治理的基础上，要持续开展好以下工作：一是继续开展城

镇污水处理厂非法污泥堆放点排查工作，发现一处取缔一处；二

是 2017年在 2016年重点入黄排水沟沿线规模化畜禽养殖场调查

摸底工作的基础上，组织实施现有规模化畜禽养殖场（小区）粪

便污水贮存、处理、利用等配套设施建设，2018 年年底前完成

建设。该项工作与市环保局、农牧局共同牵头负责。 

责任领导：仇元定 

责任科室：建设科 

责 任 人：段宏安 

完成时限：2018 年 12 月 31 日 

配合单位：市发改委、工信局、财政局、国土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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落实单位：各县（区）人民政府（管委会） 

二、保障措施 

（一）切实加强组织领导。成立由局长杨和为组长、副局长

冯进强、副调研员仇元定为副组长，各责任单位（科室）负责人

为成员的“蓝天碧水·绿色城乡”专项行动领导小组，加强对专

项行动的领导。各责任单位、科室要按照市政府的部署和要求，

明确指标任务，制定详实的实施计划和考核细则，统筹协调推进

各项牵头任务，确保专项行动顺利推进。 

（二）建立协调联动机制。各责任单位（科室）要积极联系

各相关部门、各县区围绕专项行动，建立联合监管执法机制，定

期开展环境联合执法检查和专项执法检查，切实加强环境质量污

染成因及对策研究，进一步提高科学治污能力。 

（三）严格督查考核问责。建立督查制度，由局办公室牵头，

定期对专项行动进展情况进行督查。建立月调度、季督查通报、

年终考核等方式，年底考核结果向局党委通报，作为党政领导干

部综合考评、效能考核、以奖代补资金安排的依据。未通过年度

考核的单位（科室），实行“一票否决”，对负责人进行诫勉谈话。

对工作不力、履职缺位等导致环境质量恶化的，依法依纪追究有

关单位（科室）和人员的责任。 

 

 


